
一、无形资产入库单填写（专利转让项目负责人发起） 

 

进入智慧通大，在搜索框中输入“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进入 

 

 

进入后，若不知道自己的账户名和密码可咨询学院的无形资产管理员 

 

在发起工作流中，选择“无形资产入库”进行填写，入库单越详细越好。若不显示“无

形资产入库”，可在发起工作流中，删除不常用的工作流，再进入自定义添加管理，添加

“无形资产入库”工作流。 

项目负责人填写无形资产入库单时，请按单件专利申请 

即：一个“无形资产入库单”对应一个资产编号，对应一个资产名称（即一个专利名称），

数量“1”。 原值（元）：按合同额均摊到每一项资产。 

入库单填写注意事项如下图，没打*号但是有注释的也必须要填写！ 



 

以下是入库单填写的流程图： 

 



二、无形资产处置申请（由学院无形资产管理员发起） 

 

待财务记账通过后，学院无形资产管理员可在发起工作流中，删除不常用的工作流，再

进入自定义添加管理，添加“无形资产处置申请”工作流，发起“无形资产处置申请”，

学院院长审批提交至归口管理员。需要部门调拨的无形资产应调拨完成后再发起处置申

请。 

因国资系统不支持处置当月入库申请并记账的资产，该流程要在次月月初

财务完成固资折旧工作后再发起。 

 

 

选择“无形资产处置申请”，进行填写 

 

 



填写申请单及明细（点击新增明细填写资产编号） 

 

以下是无形资产处置申请流程图： 

 



三、无形资产处置（由职能部门处置管理员发起） 

 

该流程由职能部门处置管理员发起，不再作详细介绍。 

以上三个流程，必须自通知之日起，当月完成第一个流程（即入库申请、审批及记

账），次月完成所有处置申请和处置等内容。 

 

具体系统操作视频见下列图示： 

 

 



关于资产调拨： 

如遇专利转让项目管理所在二级单位与项目负责人人事关系所在二级单位不符的，需要

由专利转让项目负责人人事关系所在二级单位无形资产管理员于无形资产入库完成之

后（财务登记完成之后，即无形资产处置申请之前）做无形资产部门调拨，将专利资产

调拨至项目管理所在二级单位，以便该项目管理所在二级单位的无形资产管理员发起处

置申请。 

 


